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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權責單位於校園資訊系統內

登製各項費用繳費資料，資料

核對無誤後，送繳出納組 

 

 

每天校園資訊系統，會自

重將出納組當天製單之

資料上傳台銀學雜費系

統。 

開放學生自行於校園

資訊系統，下載繳費單 

 

註冊組於校園資訊系統內 

啟動學雜費製單流程 

於校園資訊系統內，將各

單位送繳的收費科目及金

額製成一張繳費單。 

每製好一張繳費單，校園資

訊系統，便會發 E-mail通知

學生。 


